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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吕光社
见 习 记 者 丁兆霞
本报通讯员 郑伟刚

◇瓶颈———

村居改造难度加大

在去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日
照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在走访群众听取意见
时，有市民不客气地指出，日照市像是“破毛巾
镶金边”，新市区整洁靓丽，老城区破破烂烂，
不符合日照的发展形象，希望能尽快对老城区
城中村进行改造升级。

这番话，不中听，却真实道出了日照市新
老城区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从一个县城脱胎
而来的日照市，在2007年启动城中村改造之
前，主城区共有120个城中村需要拆迁改造，
说是“城中村”更像是“村中城”，改造任
务极为繁重。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城
中村改造取得了很大进展，日照城市功能和品
味有了很大提升，市容市貌有了很大变化。目
前，有34个村基本完成了改造任务，24个村正
在改造，8941户、2 . 8万城中村居民告别了世代
居住的旧村子、老房子，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楼
房，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市民。

但是，随着工作的推进，当前的城中村改
造遇到了瓶颈制约。一方面，大多数区位好、土
地多、效益高的村居改造完了，剩下的多数是
区位差、土地少、效益低、村情较为复杂的村，
改造的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由于近两年
房地产市场逐渐走低，改造效益不像以往那么
可观，村居、企业积极性下降，城中村改造也受
到了影响。

截至目前，全市仍有62个城中村没有改
造、4 . 1万户未拆迁，占城中村总户数的65%；有

12 . 7万群众还住在城中村里，占建成区总人口
的17%，且新老城区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突出。
特别是尚未改造的城中村，大部分基础设施配
套不完善，不通暖、不通燃气，没有雨污分流设
施，污水横流、垃圾遍地，居民住在城市里，却
享受不到市民的待遇。

对此，日照市市长刘星泰在会上特别强
调：“决不能自己住着宽敞舒适的房子，却把群
众撇在一边。要坚决啃下一批城中村改造的

‘硬骨头’，打好城中村改造攻坚战，让群众的
生活大变样。”

◇利好———

政策出炉全力推动

“这个城中村改造意见‘含金量’很高，居
民安置补偿标准不变，土地出让收入还全部让
利于区和村居，移丰补缺，政府兜底，责权利统
一，再推不下去就说不过去了！”市区城中村改
造工作现场推进会议散会后，东港区秦楼街道
党委书记张守忠告诉记者，这次会议一方面让
他吃了“定心丸”，另一方面让他感觉身上的担
子更重了。

张守忠所说的意见，是日照市政府出台的
《关于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意见》。这个意见
以其极高的“含金量”，被社会各界所关注。譬
如，《意见》释放出“一稳两放”的政策利好。“一
稳”，就是稳定对拆迁户的安置政策。根据城中
村基本是平房的实际，确定每户拆迁还建面积
原则上不超过180平方米；同时要求适当降低
安置用地建设强度，配套搞好教育、医疗、商超

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让乔迁新居的城
中村居民生活得更加舒适方便。“两放”，就是
对城中村改造拆迁腾空的土地出让收入、村居
原有预留地和其他建设用地出让收入，市政府
不再参与分成，放给区政府、管委和被改造村
居。

除土地政策的利好之外，还有诸多规费减
免。如，安置房建设，除供热、供水、排水、燃气
配套费外，其他各项市级行政事业性收费、政
府性基金和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全部免收，
等等。

一边是最大限度地让利于民调动基层积
极性，一边是最大可能地拓宽融资渠道破解城
中村改造资金难题。在近年来已争取中央和省
棚户区改造专项扶持资金8亿多的基础上，今
年，日照市又专门成立了棚户区改造工作融资
领导小组，由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
项目牵头工作，市财政、发改、规划、国土、环保
等有关部门配合，争取国家和省政策资金的扶
持。同时，依托市财政融资平台，充分利用国家
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国家政策性银行向
棚户区改造增加投资的机遇，支持国有企业争
取棚户区改造专项优惠贷款，鼓励在区政府

（管委）辖区内组建多个国有融资平台。继续鼓
励和引导有实力、信誉好的民营企业参与城中
村改造，积极探索PPP等城中村改造新模式，
以多条腿走路，缓解政府建设资金的不足。

啃下城中村改造的“硬骨头”，日照还将在
审批环节“多配钥匙少上锁”。对涉及城中村改
造的审批，加快推进“五项审批”（立项、规划、
环评、用地、节能和建设）和“四证一书”（项目
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

使用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实行“串联”改“并联”，力求让基层少
进几个门、少盖几个章，推动城中村改造审批
全面提速。

◇推进———

今年重点完成拆迁1400户

市区规模最大的商业区域拆迁改造工程
东关北路商业街项目，已完成拆迁量90%以
上，完成商业及住宅楼主体72万平方米，其中
安置面积18万平方米，安置楼将于今年年底前
交付使用；五里片区搬迁改造项目，2013年4月
启动签协议，当年完成全部民房搬迁，目前东
五里、西五里安置区主体全部竣工，正在进行
内外墙装修和配套建设，整个项目计划今年年
底前建成并交付群众回迁入住……

日照市城中村改造突围战已悄然打响，在
一个个忙碌的施工现场，拆迁安置全速推进。
记者从日照市住建局了解到，2015年，日照市
将重点推进青岛路片区、青日连铁路沿线片区
和奎山街道小庄社区等村居拆迁改造，完成房
屋拆迁1400户。

同时，完成50万平方米安置楼建设，其中
老城区建设26万平方米，石臼城区建设7万平
方米，新市区建设10万平方米，开发区建设7万
平方米。由东港区政府、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山海天旅游度假区管委组织实施。

每一个城中村居民都有一个换新房的梦。
不久的将来，住在这些村居里的居民，就将在
幸福的期待中迎来梦想成真的那一天。

□记 者 吕光社
见习记者 丁兆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坚持让利于民的原则，
成熟一片，改造一片”、“每户还建安置面积原
则不超过180平方米”、“安置用地建设要适当
降低建设强度，提高居住舒适度”……7月10
日，日照市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城中村改
造的意见》（以下简称《城中村改造意
见》），明确提出城中村改造的基本原则、
优惠政策以及城中村改造的实施主体。

为进一步优化城市布局，改善城市环境
和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加快城镇化进程，
新出台的《城中村改造意见》提出，将城中

村改造纳入城市棚户区改造范围，充分依托
国有城投公司等平台，统一拆迁，集中安
置，确保稳步推进。同时要求，坚持依法征
收与协议拆迁相结合，以协议拆迁为主，坚
持让利于民的原则，成熟一片，改造一片，
确保城中村改造成为民心工程。区政府（管
委）是城中村改造的实施主体，组织拆迁、
补偿、安置。被拆迁村（居）民的补偿安置
方案，经村（居）民会议或村（居）代表会
讨论通过，报区级领导小组批准，向市领导
小组备案后组织实施。

为让利于民，《城中村改造意见》提
出，拆迁腾空土地优先保障村（居）民安置

用地。安置用地建设要适当降低建设强度，
提高居住舒适度，安置区有关规划设计方案
须经村（居）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拆迁腾
空土地出让取得的收入，扣除国家规定必须
计提的专项资金（基金）后，主要用于改造
村（居）民补偿安置。市政府不再统筹和分
成，对预留地和其他建设用地出让收入全部
留给区政府（管委）和村（居）。

《城中村改造意见》还出台了一系列规
费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城中村改造。其
中，改造村居办理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
及土地的转用、出让等手续，免收市级及以
下各类行政事业性规费。安置房建设，除供

热、供水、排水、燃气配套费外，其他各项
市级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和防空地
下室易地建设费全部免收；供配电设施工程
建设费，按每平方米85元的标准收取。

为破解城中村改造资金瓶颈问题，《城
中村改造意见》提出四个方面的融资政策。
一是土地出让收入可作为城中村改造的启动
资金。二是充分利用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
展银行等国家政策性银行向棚户区改造增加
投资的机遇，支持国有企业争取棚户区改造
专项优惠贷款。三是积极争取国家、省棚户
区专项扶持资金。四是鼓励和引导有实力、
信誉好的民营企业参与城中村改造。

□ 见习记者 丁兆霞
本报记者 吕光社

两处旧平房置换了四套楼房，自己和老
伴住一套，两个儿子一人一套，剩一套租出
去，每月有一千多块钱的收入。说起现在的
生活，68岁的贺召启说：“现在特别知足，
有了新房子，改善了居住条件，每月还能增
加家庭收入。”

贺召启是东港区石臼街道原石臼十村
（现文化路社区）城中村改造的600多户受益
居民之一。2012年，通过城中村改造，他们

一家四口告别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盖的旧平
房，搬进了冬有暖气夏有空调的新居。如
今，他和老伴闲时到楼下的社区活动中心遛
遛弯，抬脚还能到住在附近单元的两个儿子
家里看一看，日子闲适而安稳。

不仅居住条件有了明显改善，拆迁安置
后，贺召启还和其他社区居民一样，享受到
了社区提供的各项福利补贴。譬如，物业费
全部由社区承担；男60周岁女55周岁以上的
老人，每月可享受110元的补贴；年满18周岁
的居民每年有1100元的福利，不满18周岁的
每年有550元的福利；大病救助社区补贴5000
元，等等。

“没有拆迁，就没有居民今天的幸福生

活。”社区党委书记刘利介绍，拆迁前的石
臼十村与改造后的文化路社区有着天壤之
别。改造之前，说城不是城，说村不像村，
居民住在城市里，却享受不到市民的待遇。
作为一个紧靠海边的村居，这里还地势低
洼、排水不畅，就像老舍笔下的“龙须
沟”，一下暴雨便是汪洋一片，群众苦不堪
言。

贺召启对那时的境况记忆犹新：“一到
夏天就提心吊胆，天气预报一说有雨，家家
门口都备上沙袋。等真下了暴雨，沙袋根本
不顶用，雨水能涨到窗户棱。积水多，苍蝇
蚊子就多，走在街上蚊子都打脸……”

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08年。那一

年，村委会回应村民对拆迁的热切期待，多
方筹措资金，启动了村居拆迁改造。

针对村集体资金紧张的实际，社区分3期
进行了拆迁安置，并采用“村企合作”的模
式，引入房产公司的技术、资金参与开发，
突破了村居自主开发存在的启动资金难、建
设水平低、还迁周期长的弊端。

目前，一期文化社区、二期凤凰花园已
经安置完毕。三期计划投资1 . 4亿元，规划建
设480套房，目前已建成346套。同时，社区
老年公寓也在筹建之中。不久的将来，文化
路社区就会有更多像贺召启这样的拆迁户，
告别老房子，迎来他们的新生活。

□见习记者 丁兆霞 记者 吕光社 报道
本报日照讯 在房地产市场普遍低迷不振的形

势下，7月8日，日照市政府印发《关于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以12条楼市新政，稳定房地产市场，释放
扩大住房投资和消费的强烈信号。

为减轻企业和购房者的负担，《意见》对部分
收费政策进行了调整。譬如，以一年为限，调整了
建设工程部分的收费标准和土地房屋登记颁证环节
有关收费标准。包括：墙改基金收50%缓50%；免
收建设工程基础设施配套费中的中小学配套费、社
区配套费；建设工程交易服务费减半收取；房地产
开发项目的建设用地规划技术服务费、建设工程规
划技术服务费减半收取；新建多层、高层住宅小区
的供配电设施工程建设费在现行标准的基础上下调
9元/平方米；开具无房证明的，房屋档案查询费免
收等。同时，取消了新增建设用地城市基础设施配
套费、卫生押金和雷击风险评估费。

《意见》指出，将尽快编制全市住房建设规划
及年度实施计划，因地制宜确定保障性住房和商品
住房的供应比例，并将各类棚户区改造纳入住房建
设规划及年度实施计划。同时，加强住房用地年度
供应计划编制，合理确定商品住房用地供应规模，
对保障性安居工程和棚户区改造年度任务所需用地
应保尽保。

《意见》还通过调整商业贷款和公积金贷款首
付比例、调整营业税起征年限，支持居民自住和改
善性住房需求。提出，对拥有1套住房且相应购房
贷款未结清的居民家庭，为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普通自住房，最低首付款
比例调整为不低于40%。缴存职工家庭使用住房公
积金贷款购买首套普通自住房，最低首付款比例为
20%；对拥有1套住房并已结清相应购房贷款的缴存
职工家庭，为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
款购买普通自住房，最低首付款比例为30%。个人
将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全额征收营业
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非普通住房对
外销售的，按照其销售收入减去购买房屋价款后的
差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
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营业税。

□见习记者 丁兆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7月15日，记者从日照市环保局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日照市“蓝天
白云 繁星闪烁”天数144天，同比增加21天。发
布会上同时公布了上半年日照市在水气环境质量、
总量减排、查处环境信访等方面的情况。

据悉，国家考核的4项污染物指标中，2014
年，二氧化硫年度减排率11 . 3%，“十二五”累计
减排率24 . 3%，“十二五”任务目标完成率157%，
提前完成“十二五”减排任务；全市化学需氧量年
度减排率7 . 9%，“十二五”累计减排率11 . 4%，
“十二五”任务目标完成率97%；氨氮年度减排率
7 . 9%，“十二五”累计减排率10 . 1%，“十二五”
任务目标完成率85%；氮氧化物年度减排率9 . 7%，
“十二五”累计减排率15 . 5%，“十二五”任务目
标完成率90%，均达到“十二五”减排进度要求；
至目前，全市共立案处罚环保案件118起，结案37
起，罚款总额637 . 7万元，移交公安涉嫌环境污染
犯罪案件19起。受理环境信访事项1301件，全市环
境信访案件查处率达100%，严厉打击了环境违法行
为，有效回应了群众的期盼。

□记者 吕光社 见习记者 丁兆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7月15日，日照市物价局组织召

开水价改革听证会，对市区内居民用水阶梯水价制
度、非居民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制度、调整污水处
理费和水资源费标准及下游终端水价与国家调整上
游价格同向联动制度5项内容进行了公开听证，并
首次在“日照物价”官方微信、新浪官方微博同步
现场直播。

记者从听证会上获悉，日照市拟对市区“一户
一表”居民实施阶梯水价，主要针对阶梯用水量进
行设置，但阶梯水价的实行对日照80%以上的家庭
影响较小。据日照市居民用水量和覆盖率的调查统
计显示，日照80%的覆盖率对应的年用水量为114立
方米/户，低于拟定的第一阶梯居民用水水量标
准。实施阶梯水价后，第一阶梯基本水价维持不
变，仅按照国家政策规定上调0 . 25元污水处理费和
水资源费。按照每户年用水量114立方米计算，每
年仅增加28 . 5元费用。方案还明确指出，直管到户
实行阶梯水价后，二次供水费用由供水企业承担，
这意味着广受争议的二次供水费彻底取消。

本次水价改革方案的一大亮点是，通过阶梯水
价制度和非居民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制度，以多用
水多付费为原则，力促全民节约用水。例如，在保
障居民基本用水需求下，拉开阶梯水价，第一阶梯
综合水价为3 . 06元/立方米，第二阶梯综合水价为
3 . 94元/立方米，而第三阶梯综合水价达到6 . 58元/
立方米，是第一阶梯水价的两倍多。

本次拟定方案对污水处理费、水资源费进行小
幅上调。为充分考虑居民承受能力，日照市污水处
理费和水资源费执行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并采取
“分步实施，按时到位”的原则。2015年底前，全
市范围内地表水水资源费由每立方米0 . 3元调整为
0 . 4元，地下水水资源费由0 . 8元调整为每立方米1 . 5
元。同时，实行下游终端水价与国家调整上游价格
同向联动制度。自2015年后，凡上游调整价格，如
国家调整水库原水价格、污水处理费标准、水资源
费标准，终端供水价格进行同步调整（实行价格听
证的除外）。

12条楼市新政

稳定房地产市场

市区居民用水

拟实施阶梯水价

上半年“蓝天白云”

天数达144天

“龙须沟”里拆出的幸福生活

日照：城中村改造坚持让利于民
拆迁腾空土地出让收入主要用于村（居）民补偿安置

出台高含金量改造政策 列出改造时间表 改串联审批为并联审批

啃下老城改造“硬骨头”

俗话说，安居才能乐业。近年来，随着

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推进，日照市陆续捧回

了联合国人居奖、全国环保模范城市、全国绿

化模范城市等多个重量级牌子。但作为一个

从县城脱胎而来的新兴城市，城中村问题是

日照避不过去的难题。截至目前，全市还有62

个城中村没有改造，12 . 7万群众还居住在城

中村，而且随着工作的推进，所剩多是些难啃

的“硬骨头”，改造难度越来越大。

为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7月13日，日照

市组织召开了市区城中村改造工作现场推进

会议，涉及城中村改造的村居社区负责人全

部出席，面对面看现场、听汇报、提要求。市政

府还专门下发《关于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的

意见》、《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的意见》，动员全市各级掀起城中村改造热

潮，坚决啃下城中村改造的“硬骨头”。

▲改造后的东港区秦楼街道高家岭村。
□李晓龙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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